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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為結合人文醫學與全人教育宗旨，以建立學生擔負起社會責任，發揮專業知識與

能力，積極服務人群，特設立服務學習課程，藉由服務與專業學習課程結合，培養學

生悅納自己、尊重他人與關懷社會的胸懷。 

二、 服務學習課程為通識必修 1學分（醫學系、中醫學系另於下學期開設系上必修 1學分），

成績以課堂及服務情形評量之，服務學習課程不得免修，服務學習成績及格方能畢業，

因特殊情況，經校長核可者不在此限。 

三、 服務學習課程之實施對象及時數： 

（一）實施對象與內容：大學部各學系學生為實施對象，分兩階段實施： 

1.第一階段：各系遴選教師帶領，依各系規劃開課學期，本階段時數共 18 小

時，含課堂授課、教師帶領團體服務、師生服務分享與經驗傳承等，本階段視

同正式課程，由授課教師評分，並核給教師 1個授課時數，依本校教師授課時

數計算辦法，按實際授課比例給予共同參與之教師。 

2. 第二階段：共 30 小時，含 6小時志願服務基礎教育訓練課程、6小時服務學

習講座、18 小時志願服務活動，由學務處及相關單位安排辦理之。學生參與

志願服務活動，除校內團體申請外，需為符合志願服務法之校內外、可核發志

願服務紀錄冊時數條之志工運用單位服務，方可認列時數。 

3.二年制在職專班與學士後中醫學系同學，完成 30 小時志願服務活動始得畢

業，必要時得由服務單位之主管提供同學服務學習之機會並給予時數認證。 

4.校外轉學生及校內轉系生可以原校或原系之成績單正本辦理服務學習時數抵

免。 

5.各系系辦、社團得於每學期初配合相關志願服務活動提交團隊服務時數申請及

活動計畫書，經單位主管/指導老師同意並經服務學習中心認可後給予參與者

時數認證。 

6.各研究所碩博士生在學期間開放服務學習，得配合各學系執行相關志願服務計

畫。 

（二）服務總時數：於大學生涯中完成兩階段共 48 小時的服務學習，兩階段無先後

順序之分，可同一時期進行，惟須於畢業前完成。 

（三）身心障礙學生，課程內容可依實際狀況簽請准予免修。 



（四）凡參加本校專案服務計畫活動者，其服務時數則依該計畫指導老師需求，不受

以上限制。 

四、 督導執行單位第一階段以授課教師負責、第二階段以學務處負責，各班授課老師及班

導師負責協助輔導服務工作之推行，全校教職員均負共同輔導之責。 

五、 服務學習績效優良者獎勵措施： 

凡服務學習績效優良者，得優先提供校內工讀機會，並推薦申請本校【服務學習績優

獎學金】，每學年給予至多十個名額獎勵服務學習表現優異者。 

六、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